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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3 年 5 月 25 日、5 月 26 日和 5 月

2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2%，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高大鹏先生处于被北京市顺义区监察委员会留置及立案状

态，公司暂无法联系其本人。
● 目前，公司的生产经营正常，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3年 5月 25日、5月 26日和 5月 2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 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2、2023年 4月 26日，公司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2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因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9.3.2条第（二）项的规定，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经自查，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正在筹划涉及公司的
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
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高大鹏先生处于被北京市顺义区监察委
员会留置及立案状态，公司暂无法联系到其本人。

4、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自公司发布《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被留置并立案调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1）以来，媒体对

该事件做出相应报道。 除公司已披露的信息外，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5、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 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选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选定媒体披露的内容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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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榕泰”或“公司”）于 2020 年度触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9.1 条第三项的规定；2021 年度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一项、第三项和第六项的规定；2022年 5月 20日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
第五项的规定，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2023年 4月 27日，公司因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2 条第二项的规定，公司
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因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五项和第六项的
规定，公司股票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因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2 条第
二项的规定，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一、 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
（一）制定科学的生产经营计划
1、公司正积极处置闲置的 1,500余亩土地及相关资产，尽快实现资金回笼，用于偿还相关债务，改

善资产负债结构，并与金融机构等相关债权人积极沟通，以期取得债权人的谅解，防止债务危机，提高
公司抗风险能力。

2、公司已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关停公司
化工材料业务的议案》。 目前公司化工材料业务已全面关停，经营管理层根据董事会授权制定人员安
置方案，并妥善做好相关人员的安置工作，对化工材料业务相关的设备、厂房等资产进行全面处置。

3、关停化工材料业务后，公司由化工材料和互联网数据服务的双主营模式变更为互联网数据服
务单一主营模式，公司通过扩大运营规模、技术研发创新、人才全面升级等战略部署，最大限度地满足
行业发展的需求，并为业务拓展提供充足的动力，多措并举助力互联网综合服务板块发展。

（二）有效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与盈利能力
1、提升管理能力，加强成本管控
2022年 5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完成了第九届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换届选举，

同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新一届经营管理团队。 在公司董事会带领下，新一届管理团
队自上任以来积极采取各项应对措施，努力保障公司整体生产经营稳定；尽力化解公司债务危机；全
力解决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投资者索赔诉讼等一系列难题，同时顺应市场变化调整产业布
局，缓解公司经营压力，最大限度保护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在新管理团队的带领下，公司严格执行内部控制制度，提升管理水平，提高预算调控能力，加强成
本费用管理，提高经营效率并优化人员结构，降低管理成本。

2、积极纾解债务纠纷
随着金融机构诉讼纠纷陆续判决，公司积极与各金融机构加快达成贷款和解或债务重组方案，以

期解除司法查封、冻结资产，并积极处置相关土地及房产以偿还负债。 目前，已有 5家金融机构将公司
债权转移给资产管理公司，公司积极与新债权人沟通债务和解或债务重组方案，并与多个资产收购方
洽谈资产处置方案，正加紧对部分资产进行评估，着力加快资产处置速度。

3、加速布局 IDC业务
2023 年度，公司继续以 IDC 数据中心托管、带宽为底座的发展为方向，积极制造 IDC 周边产品，

将链路、裸金属、维保、运维服务等产品相结合，努力拓展市场份额。
结合国家“东数西算”政策，公司未来计划在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以及融合智能算力中心

进行布局，在重点算力枢纽节点投建运营融合智能算力中心，致力于为行业客户提供多种服务模式，
全力打造绿色低碳、安全可靠的数字化基础设施。 在良好的市场背景下，公司通过巩固与完善互联网
企业服务产品、整合现有平台资源、拓展数据中心销售业务、提升资源利用效益、加强成本管控力度等
方式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二、公司股票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因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五项和第六项的规

定，公司股票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因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2 条第二
项的规定，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4 条规定，公司将每月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及时披
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选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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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1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管理一部（以下简称“深交所”）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
关注函〔2023〕第 240 号），要求公司就相关事项作出书面说明，并在 2023 年 5 月 29 日前将有关说明

材料报送深交所并对外披露。
公司收到函件后高度重视，积极协同各方就关注函提及事项进行回复，因回复工作量较大，且第

三方机构用印流程尚未完成，无法在 2023年 5月 29 日前完成回复工作。 经向深交所申请，公司将延
期回复本次关注函。 公司正催促相关流程的推进，尽快完成回复工作并及时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三十日

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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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召开了 2022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现将该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总股本 34,759.20 万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 共分配现金红利 3,475.92 万元（含税）；不送红
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2、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若公司股本总额在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前发生变化，
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固定不变原则，按最新股本总额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距离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47,592,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
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90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
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2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100000元；
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 6月 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 6月 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3 年 6 月 5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3 年 6 月 6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实际控制人广东省供销合作联社、控股股东广东省供销集团有限公司、受实际控制人同一控

制的股东广东新供销商贸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新供销天润粮油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股东中山中科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粤科鑫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横琴粤科鑫泰专项二号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首发上市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邹宁、刘艺、姚伟英、柯英超、杨丽、徐
志刚、林长青、罗旋彬、原财务总监王小松（退休）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承诺：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如拟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根据上述承诺情况及历史除权除息及本次除权除息情况，2020年度利润分配除权除息后调整的最
低减持价格=（发行价-每股现金红利）÷（1+股份变动比例）=（6.62-0.15）÷（1+0.4）=4.62 元/股，2021 年
度利润分配除权除息后调整的最低减持价格=（上一次调整后价格-每股现金红利）÷（1+股份变动比
例）=（4.62-0.1）÷（1+0）=4.52元/股， 本次除权除息后调整的最低减持价格=（上一次调整后价格-每股
现金红利）÷（1+股份变动比例）=（4.52-0.1）÷（1+0）=4.42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09号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刘勇峰
咨询电话：020-87766490
传真电话；020-87767335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关于确认公司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1979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CMSK】2023-067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深交所重组委”）出具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23年第 6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深交所重组委对公司提交的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深圳市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市南油（集团）有限公司 24%股权、招商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市招商
前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89%股权， 并向包括招商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内的不超过 35名符合条件
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进行了审议，审议结果为：本次交易符
合重组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最终能否获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事项的审
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三十日

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宏业”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２，４２７．４７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５１７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鑫宏业”，股票代
码为“３０１３１０”。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建投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６７．２８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４２７．４７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剔除
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
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
（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
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３６４．１２０５万股，占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 根据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中信建投股管家鑫宏业１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鑫宏业１号资管计划”）、中信建投股管家鑫宏业３号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鑫宏业３号资管计划”）。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鑫宏业１号资管
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５９．４５３０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２．４５％；鑫宏业３号资管
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３３．２９３６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１．３７％；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合计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９２．７４６６万股， 占本
次发行股份数量的３．８２％。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７１．３７３９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７１５．７２３４万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３．４９％；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６１９．００万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６．５１％。 战略配售回拨后的最终网下、网上发
行合计数量为２，３３４．７２３４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 《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６，１９８．７３４６５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０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４６６．９５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４８．７７３４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３．４９％；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０８５．９５０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６．５１％。 回
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８３０１９３５４％，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５３３．３２７２７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为６７．２８元 ／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
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３６４．１２０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 根据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鑫宏业１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５９．４５３０万股，占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的２．４５％；鑫宏业３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３３．２９３６万股，占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的１．３７％；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合计最终战
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９２．７４６６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３．８２％。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股

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２７１．３７３９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８日（Ｔ－４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根据

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 确定本次发行战略
配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鑫宏业１号资管计划 ５９４，５３０ ３９，９９９，９７８．４０ １２个月

鑫宏业３号资管计划 ３３２，９３６ ２２，３９９，９３４．０８ １２个月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９，９８９，２５１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６７２，０７６，８０７．２８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８７０，２４９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５８，５５０，３５２．７２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２，４８７，７３４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８４０，１７４，７４３．５２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０．００
二、网下配售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
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配售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１，２５０，１７０股，约占网下发行数量
的１０．０１％，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５．１５％。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８７０，２４９股，包销金额为５８，５５０，３５２．７２元。 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３．５８５０％。

２０２３年５月３０日（Ｔ＋４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战略配售资金与网上、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序号 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１ 承销及保荐费用 １０，１９８．８２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１，９２５．００
３ 律师费用 １，０１６．９８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００．００
５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４２．４６

合计 １３，５８３．２６
注：１、各项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如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系四舍五入

造成；２、发行手续费中包含了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０．０２５％。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５、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６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５月３０日

湖南航天环宇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环宇”、“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727 号文同意注册。《湖南
航天环宇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
明书》在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
站（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
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披露，并置备于
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
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行股数 本次向社会公众发行 4, 088.00 万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10.05%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
股，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价格 21.86 元 /股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员工参与战略
配售情况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中信证券航天环
宇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本次公开发行规模的
6.42%，即 2, 625, 800 股，获配金额为 57, 399, 988.00 元。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
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保荐人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深圳惠和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 配售数量
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4.48%，即 1, 829, 826 股，获配金额为 39, 999, 996.36 元。 深圳惠和
投资有限公司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

发行前每股收益 0.3127 元（按 2022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0.2813 元（按 2022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77.72 倍（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 2022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5.79 倍（每股发行价格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1.95 元（按照 2022 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3.78 元（按照 2022 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
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网上向持
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询价对象以及已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并开通科创
板交易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科创板市场投资者，但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禁
止参与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 89, 363.68 万元

发行费用（不含税） 7, 053.10 万元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 湖南航天环宇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李嘉祥 联系电话 0731-88907600

保荐人（主承销商） 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731-88954790

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755-23835518、
0755-23835519

发行人：湖南航天环宇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30 日

湖南航天环宇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浙江双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元科技”、“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1,478.57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803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
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
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
券”、“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股份数量为 1,478.5700 万股。 其
中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73.9285 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00%。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人
（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47.6644 万股，
占发行总量的 3.22%，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26.2641 万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
1,009.5556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55%；网上发行
数量为 421.35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45%。 最终
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1,430.9056 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
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125.88 元 / 股，发行人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T 日）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双元科技” 股票 421.3500 万
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浙江双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125.88 元
/ 股与获配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资金应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
（T+2 日）16:00 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
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
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 年 5 月 31 日（T+2 日）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本次发行因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
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

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
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
价及网下申购时，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全部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
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
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2,958,994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1,261,000,000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3741675%。 配号总数为 22,522,000 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
100,022,521,99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浙江双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2
,672.6000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
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143.1000 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866.4556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60.55%，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64.4500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45%。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5012432%。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T+1 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707 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T+2 日）在《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布网上摇号中签
结果。

发行人：浙江双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30 日

浙江双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

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西山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804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或
“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325.0367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
发行数量为132.5036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0.00%。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
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
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59.9484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4.52%，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与初始战略配售的差额72.5552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907.3383万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1.72%；网上发行数量为357.75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8.28%。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共1,265.0883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
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35.80元/股。发行人于2023年5月26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
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西山科技”A股357.7500万股。

根据《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
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及《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2,622.67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
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126.55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780.7883万股，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总量的61.72%，其中网下无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702.5061万股，网下有锁定期
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78.2822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84.3000万股，约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38.28%。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5161687%。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5月30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资金应当于2023年5月30日
（T+2日）16:00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
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年5月3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
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本次发行因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
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
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
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
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
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提供有效报价网下
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
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
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
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 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上证发〔2023〕33号）（以下简称“《首发承销实施细
则》”）、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包括：

（1）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跟投；
（2）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东证期货西山科技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西山科技专项资管计
划”）。

上述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2023年5月25日（T-1日）公告的《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重

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之专项核查报告》和《上海金茂凯
德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参与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专项核查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3年5月24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135.80元/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179,939.98万元。
依据《首发承销实施细则》，本次发行规模在10亿元以上、不足20亿元的，保荐人相关

子公司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4.00%，但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 上海东方证券创新
投资有限公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本次获配股数44.1826万股， 获配资金为
59,999,970.80元。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人（主承销
商）将在2023年6月1日（T+4日）之前，依据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缴款原路径退
回。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
西山科技专项资管计划参与认购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5%，即66.2518
万股，同时参与认购规模金额上限不超过2,141万元。 西山科技专项资管计划已足额缴纳
战略配售认购资金2,141万元，共获配15.7658万股。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2023年6月1日
（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股数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比例（%）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1
上海东方证
券创新投资
有限公司

参与科创板跟投
的保荐人相关子

公司
44.1826 3.33 59, 999,

970.80 24

2
东证期货西
山科技员工
持股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设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15.7658 1.19 21, 409,
956.40 12

合计 59.9484 4.52 81, 409,
927.20 —

二、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3年5月29日（T+1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707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
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0305，2305，4305，6305，8305
末“5”位数 92803
末“6”位数 069878，269878，469878，669878，869878，825423
末“7”位数 3947995，0682787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西山科技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9,686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西山科技股票。

三、 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8号〕）、《首发承销实施细则》、《首

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
管理规则》和《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3〕19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管理系统平台（发行承销业务）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
（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3年5月26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168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4,468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1,395,930.0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

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
效申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 055, 590 75.62% 6, 019, 175 77.09% 0.05702190%
B类投资者 340, 340 24.38% 1, 788, 708 22.91% 0.05255650%

合计 1, 395, 930 100.00% 7, 807, 883 100.00%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尾数若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其中零股8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配售给国联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一号。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

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四、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23153448

发行人：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3年5月30日


